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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莫里森公司(Morrison)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

(NAB)案之后，荷兰成为在欧洲解决国际集体索

赔的一个选择。

引言

2010 年 6 月 23 日，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就

国际集体索赔的集体和解做出了一项里程碑式的

决定。该法院对一桩根据美国法律且经由一家美

国法院批准的全球集体诉讼和解的判决予以承

认，该判决还要求未选择退出和解的诉讼成员不

得在世界任何地方再次对被告提出索赔。对该判

决予以承认的主要原因是荷兰自身拥有类似的集

体和解制度。荷兰的这一制度在欧洲是独一无二

的，这使得荷兰成为解决国际集体索赔的一个具

有吸引力的司法管辖区。对于那些在美国面临集

体诉讼的中国公司，以及由于与其持股的海外公

司有关的证券欺诈案而遭受损失的中国机构投资

者来说，具有一定意义。

美国集体诉讼和解

荷兰皇家阿霍德集团(“Ahold”)于 2003 年 2 月 24

日宣布，由于其旗下子公司——美国食品服务有

限公司(“U.S. Foodservice Inc.”)发生的所谓“复

杂欺诈”案而使其 2001 至 2002 年间的利润下降

5 亿美元。由此，阿霍德集团的股价和其 ADR（

美国存托凭证）暴跌超过 60%。随后很快又有几

桩集体诉讼案在美国启动，最终与此合并成为一

桩诉讼案并起诉至美国马里兰地方法院（“美国

法院”）。除阿霍德集团外，其原首席财务官和

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也同时被列为被告。

阿霍德集团于 2006 年 1 月 6 日与原告达成集体和

解（“和解”）并同意支付 11 亿美元给一个和解

基金（但并未承认其任何过失），这笔资金由其

在 1999 年 7 月 30 日至 2003 年 2 月 23 日期间购

买了阿霍德集团股票或 ADR 的投资者之间分配。

该集体诉讼将被撤销（对德勤的起诉除外），每

位参与集体诉讼但并未及时选择退出集体和解请

求的投资者（“集体诉讼成员”），将不得在世

界任何地方向任何被告——包括阿霍德集团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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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首席财务官，但不包括德勤 ——提出索赔。德

勤也被禁止向其他被告提出索赔，但得到了一份

“减轻信用判决”，即：集体诉讼成员对德勤提

出的索赔（如有）将被减少(i)与其他被告赔偿责任

比例相当或(ii)11 亿美元（取其高者）的数额。

该美国法院于 2006 年 6 月 16 日作出终审判决，

即该和解对所有集体诉讼成员均具有约束力。

美国和解在荷兰的遭遇

代表几位荷兰集体诉讼成员的协会之一——SOBI

（荷兰公司报表研究协会），于 2008 年 2 月将原

阿霍德集团首席财务官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起诉

至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，为其代表的集体诉讼成

员所遭受的损失索赔，并且基本上提出了与美国

集体诉讼（所提出的）同样的理由。SOBI 代表的

集体诉讼成员没有任何一位选择退出该和解。

对于原阿霍德集团首席财务官的起诉，起诉人仅

为未从和解基金获得赔偿的集体诉讼成员。他

们——作为荷兰公民，觉得该“和解”和“终审

判决”对其没有约束力，因为他们并未积极参与

过在美国的诉讼过程；他们还认为德勤也对未从

和解基金获得赔偿的集体诉讼成员负有责任，其

主要理由是，德勤不是“和解”的一方，并且觉

得对德勤的“减轻信用判决”对他们没有约束

力。

原阿霍德集团首席财务官和德勤则辩解称，“终

审判决”（及“和解”）是一项应该被荷兰法院

承认的外国判决，因此全球所有该集体诉讼之诉

讼成员都应受到于美国作出的集体和解判决之约

束——即使诉讼成员未积极参与过该诉讼。阿姆

斯特丹地方法院采纳了这一推理，并于 2010 年 6

月 23 日做出裁决，荷兰将承认该“终审判决”，

原阿霍德集团首席财务官和德勤在其针对 SOBI 索

赔的辩护中，可引用“终审判决”中的所有审判

结果（亦即：原首席财务官可引用禁止集体诉讼

成员索赔的法庭命令，而德勤则可引用“减轻信

用判决”）。

做出这一判决的主要原因是，在美国进行的集体

诉讼和解案件审理与荷兰的集体和解制度非常相

似。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发现，由于投资者属于

能反对和选择退出集体和解的群体，其实这些受

损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了美国和解制度的充分保

护。该法院进一步裁定，在此案中，该群体成员

有充分的时间选择退出和解，而且也向该群体有

效地传达了反对和选择退出的可能性（给所有已

知股东都发出了通知函，并且在荷兰的报纸上刊

登了 65 份公告）。

不过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也为一个小的例外留下

余地，即：如果集体诉讼成员提出并能证明在其

个人情况中，(i)未得到上述保护，或(ii)从公平合

理的角度看，“终审判决”的承认是不可接受

的，则“终审判决”不能得到该集体诉讼成员的

当面承认（不过 SOBI 并未在诉讼中提及这些事实

或情况）。

我们认为，根据《巴塞尔第一条例》(Brussels I 

Regulation) 和 《 卢 加 诺 协 定 》 (Lugano 

Convention)，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对该“终审判

决”的承认，其本身在欧洲并非一定能得到承认

。因此，其他欧洲法院不受此承认约束，并且对

于荷兰对“终审判决”的认可有权予以肯定或否

定。

荷兰本国的集体和解

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将荷兰和解制度（与美国和

解制度）的相似性作为其承认该美国集体诉讼和

解的主要理由。荷兰于 2005 年 7 月 27 日颁布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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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群体索赔的集体和解法令 (Wet collectieve 

afwikkeling massaschade, “WCAM”)。根据该法

令，和解协议的各方可请求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

（“法院”）向法令条款适用人（“利益攸关人

”）宣布该和解协议对所有人员均有效。

如法院宣布和解协议生效，除非在规定时间内要

求“退出”和解，则所有利益攸关人均要受该协

议条款的约束。其他不退出和解的利益攸关人均

有权要求获得一定的和解补偿，并受和解协议中

相关条款的约束。但如果和解协议中提出的和解

补偿金额不合理，或申请人加起来不足以代表利

益攸关人之利益，则法院可以拒绝宣布和解协议

生效。

自 2005 年 WCAM 生效以来，法院已宣布了五桩

案件的和解协议生效，其中最有名的是由该法院

于 2009 年 5 月 29 日批准的皇家壳牌(Shell)和解

案（参见我们较早前的 Legal Alert（法律通

讯））。这起案件涉及到荷兰壳牌和英国壳牌两

家实体及其全球股东之间关于其 2004 年石油天然

气储备再归类的全球和解（不包括美国 ）。虽然

此案无例可循，但法院的判决暗示，根据《巴塞

尔第一条例》，此判决必然会得到所有欧盟成员

国的认可，而且根据《卢加诺协定》，此判决也

会得到瑞士、冰岛和挪威的承认。

鉴于有可能得到其他欧洲法院的承认，因此根据

WCAM 的集体和解可能会成为某些美国集体诉讼

和解（无法确定该和解是否能得到其他欧洲国家

认可）的一个有价值的选择途径。最近美国高院

做出的一项决定也强调了这一点。美国高院决定

禁止非美国投资者对非美国上市公司及在美境外

交易的公司证券的集体诉讼（即“外国集体诉讼

案”，参见美国高院 2010 年 6 月 24 日对莫里森

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案 (Morrison vs. National 

Australia Bank) 的判决）。

意义

此次荷兰法院对美国集体诉讼和解的承认开创了

此类案件的先河。目前还不确定其他欧洲国家是

否跟进类似的认可。不过依照 WCAM 宣布生效的

荷兰集体诉讼和解协议，根据《巴塞尔第一条

例》此类集体诉讼和解很可能得到其他欧盟国家

的承认，同时根据《卢加诺协定》也可能得到瑞

士、冰岛和挪威的承认。由此荷兰可能成为全球

范围内解决国际集体索赔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国

家。美国最近关于“外国集体诉讼案”的禁令也

凸现了这一结论。

对于那些在美国面临证券集体诉讼、并希望能进

行和解的中国公司（目前大约有 16 家），荷兰的

集体和解方式不失为一个有效且节省的选择。如

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海外持股正面临证券欺诈诉

讼，也可考虑在荷兰采用和解的方式来化解风

险。

http://www.debrauw.com/SiteCollectionDocuments/Legal Alerts/Litigation Arbitration/Legal Alert Shell.pdf
http://www.supremecourt.gov/opinions/09pdf/08-119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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